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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形势下农民负担监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

对策

乐超（江苏省盐城市委副秘书长、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）

近年来,江苏省盐城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强农惠农政策,不断强化农民负担监管，切实维护

农民的合法权益。2014 年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，开展了侵害农民利益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

动;2015 年开展了“减轻村社区负担”专项整治，将村级负担和农民负担一并清理；2016 年把维护农民群

众合法利益作为“作风建设提升年”的重要内容；今年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“正风肃纪镇村行”专项行动，

严查乱收费乱摊派现象。全市农民负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，信访量逐年下降，农村大局和谐稳定。

一、主要成效

一是政策性农民负担和涉负信访量进一步下降。全市 2208 个村（居），580 多万乡村人口，2015 年、

2016 年、2017 年“一事一议”筹资总额分别为 7958.09 万元、7885.1 万元、7297.5 万元，以资代劳资金

总额分别为 8651.86 万元、8451.73 万元、8029 万元，总量和比例下降趋势明显。近几年涉及农民负担的

信访量都在个位数，全市未发生集访、越访等情况。

二是基层民主建设和村级公益事业发展得到进一步提升。推行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后,村内兴办生产

公益事业所需资金实行“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”，农民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和干部依法办事、按

程序办事的意识明显增强，干群关系明显改善，有效推动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。2015-2017 年，全

市共实施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财政奖补项目 3518 个，大多为路、桥道路建设等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建设,

很大程度缓解了农村出行难、生产难的问题。

三是减轻村级负担和推行“政社互动”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。目前，全市村级减负工作取得阶段性成

果，清理村（居）组织机构 23个，精简 52.4%；减少社区工作事务 19 项，签订“政社互动”协议事务 27

项；压缩台账资料 27 项，精简 65.2%；清理考核评比 36 项，精简 70.2%。在已经开展“政社互动”试点的

基础上，制订了“两份清单”，镇和街道基本与社区就协助工作事项签订了“一份协议”，为村(居）减负

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,农村综合性网络服务平台建成，减负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完善。

二、新形势下农民负担的主要表现及原因

随着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农村改革的深入，农民负担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，涉农负担正在由

显性负担向隐性负担悄然变化。

一是由集中收取向常年收取转变。有的地方把筹资筹劳当作常年固定收费项目，一律按人口收取 20 元

筹资,把自愿以资代劳变成固定收取项目。有的地方仍然向群众收取已经取消的收费项目，比如门(楼)工本

牌、婚姻登记费等。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部分农村基层干部政策意识、规矩意识不强，违规操作，

也有农村法律政策普及不够,群众政策知晓度不高等因素。

二是由直接收费向变相收费转变。有的村为建设基础设施，发动农民捐款，按受益人口或者受益田亩

下达捐资数额，通常高达上百元每亩或每人。这种“以捐代征”的做法客观上解决了公益事业经费缺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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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得到绝大多数受益群众的理解或认可。但也有群众认为捐资数额较大，违反了农民负担政策，加之有的

村组干部工作方法简单，少数农民群众存有异议。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主要是：一方面，农村基础设施历

史欠账较多，路桥水利建设任务繁重，上级财政安排的项目不足，有些村组只能通过群众捐资、能人赞助

等形式来缓解建设压力。具体操作的时候，为体现相对公平，保证资金筹措到位，采取按田亩或人头下达

捐款建议数的做法。另一方面，多数村集体经济收入渠道少,有的还有负债,无力通过集体兴办公益事业，

只能向农民“伸手”。当然，也存在极少数干部想在兴办公益事业中“揩油”的情况。

三是由向农民收费改向村组织和经营主体收费转变。近年来，直接向农民要钱的事少了很多，但是上

级下达给村组的事务、公务以及摊派的事项却并没有实质性减少，“权随责走，费随事转”的政府行政管

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还不健全，搭车收费、摊派任务、项目配套的现象时常发生，势必造成村组

增加债务或转嫁给农民。有的村找不到向农民收费的依据,就把眼光转向一些新型经营主体，比如，收取家

庭农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服务费，帮助招工、农业保险代办服务费，在实施“一事一议”财政奖

补项目时,要求收益经营主体捐资或承担一定配套工程等。

四是由单纯生产领域负担向多领域负担转变。农村经营服务性收费不断增加。近期,我们组织人员对今

年夏熟作物收割作业收费进行抽样调查，调查的 2个镇 4个村的 40 户农户共有耕地 235 亩,上半年农作物

收割作业支出 21191 元，亩均 90.17 元。直播水稻耕翻地块、盖种费用，剔除财政补贴还需 40 元/亩左右，

打水、管水支出 60~100 元/亩，水稻耕种、灌水、收割三项支出在 170~240 元/亩。生产成本高的主要原

因是，大多数村集体退出相关经营服务，合作社（服务社）、收割机手等主体在设备添置、灌水、管水维

护投入和人员工资等费用较高，收费自然增加，农民生产经营成本就难以降低。农村合作医疗、养老保险

费用增加明显。近几年农村合作医疗收费逐年增加，省定合作医疗缴费标准由 130 元/人增加到 170 元/人，

增长了 30.7%，主要是增加了报销比例、扩大了报销范围。农村养老保险方面抽样调查的 40 户农户缴纳费

用 61640 元，比去年增加 8567.2 元，增加 16.14%。主要是农民选择缴纳 600 元/年档次的人数增加。农民

群众对合作医疗、养老保险参保、购买意识增强，但是在增收困难的情况下，用于医疗养老的支出挤压了

农民的现金支出预期，降低了农民的生活质量。农民教育和住房方面负担较重。教育方面，城乡教育资源

配置仍有差距，学校撤并、师资外流造成农民的教育投入增加，许多农民群众租房陪读,家庭的收入主要用

在子女文化补习、课外兴趣班等方面。另外，随着生活水平越来越高,农民自建房屋也越来越漂亮美观，成

本逐年增加。

三、对策建议

农民负担监管是一个长期动态过程，需要各地综合施策,多措并举，把强村富民各项政策落实到位，推

动农村集体经济向多层次、多领域延伸，增强村集体自身造血功能，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，从根本上提升

村集体为民办实事的能力，少向不向农民伸手，彻底减轻农民负担。当前，重点要做好以下方面监管工作。

第一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财政投入。省、市财政要加大向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更多地倾斜，建设项目不要

镇村配套，防止少数村以兴办公益事业名义向农民乱集资、乱摊派。县级财政应整合涉农资金，集中使用，

改变“杨柳水式”“遍地开花”的财政资金使用方式。

第二,规范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。在组织村民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工作中要严格界定适用范围和对

象，不得擅自立项或者提高标准向村民筹资筹劳或以“一事一议”为名设立固定的收费项目。要严格按照

议事程序，充分尊重村民的合理意见。镇要对筹资筹劳项目进行实地考察，严格检查验收，落实建成项目

的管护责任，确保“一事一议”筹资筹劳项目发挥长久效益。条件成熟的地方,可取消“一事二议”筹资筹

劳，彻底免除农民的负担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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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，加强农村经营服务性收费管理。农民负担监管部门要密切配合农业部门、价格主管部门等，对

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关系密切的水费、电费，以及专门面向农民的农机作业、农技服务、抗旱排涝、动物

疫病等服务收费及时公开，解决农业生产服务信息不对称而加重农民生产成本的问题。

第四，加大检查督查专项治理力度。要认真开展农民负担执法检查，选择信访问题、举报线索较多的

县(市、区)和镇、村，结合“正风肃纪镇村行”、农村“三资”清理、离任村干部审计等行动,不定期、有

重点地开展抽查，对排查出的问题，限期整改到位，及时做好有关违规违纪线索的移交工作，严肃查处侵

害农民利益行为。


